
  

在二零二零年八月七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就有關紀律機制作出之建議修訂進行諮詢

（「諮詢文件」）。在本期中，我們將深入探討建議的變動。 

 

概要 

 

聯交所對紀律機制的主要建議修訂如下:- 

 

• 針對個別人士的聲譽性制裁–將現行發出相關

董事繼續留任將損害投資者權益的公開聲明

(「損害投資者權益聲明」)的門檻降低, 新增董

事不適合性聲明，並加強對相關制裁的附帶跟進

行動及披露; 

 

• 制裁門欄–刪除以現行「故意」或「持續」的門

檻禁止上市公司使用市場設施; 

 

• 受監管人士–引入違反《上市規則》的間接責任，

定義「高級管理人員」及將紀律機制的覆蓋範圍

擴大，以澄清及擴大紀律機制的覆蓋範圍以涵蓋

新的監管對象；及 

 

• 明確條文–要求有關人士回應聯交所的查詢或

調查時必須提供準確、完整及最新的資料及解釋。

在不遵守聯交所上市科、上市委員會或上市覆核

委員會施加之規定的情況下，向聯交所提供額外

權力以施加制裁。 

 

針對個別人士的發出的公開聲明 

 

在現時紀律機制下，只有董事「故意」或「持續」行

為失當時，聯交所方可對相關董事發出損害投資者

權益聲明，表示其認為相關董事繼續留任將損害投

資者權益。如該董事在發出損害投資者權益聲明後

仍留任，聯交所可指令相關上市公司停牌或取消該

上市公司的證券或其任何類別證券的上市地位。 

聯交所建議倘若其認為該董事繼續留任可能損害投

資者權益，即可對上市公司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發出損害投資者權益聲明。 

 

除了以上對現行規例作出的改動，聯交所亦建議引

入新的制裁措施，允許聯交所視乎相關失當行為的

嚴重性而發出更清晰明確的董事不適合性聲明，指

出該董事不適合繼續留任上市公司董事或高級管理

人員(「董事不適合性聲明」)。 

 

除了發出損害投資者權益聲明或董事不適合性聲明，

聯交所亦可對相關人士實施其他制裁，包括根據《上

市規則》在指定時間內禁止該上市公司使用市場設

施，甚至將有關上市公司停牌或取消該上市公司的

證券或其任何類別證券的上市地位。 

 

當案件涉及嚴重失當行為時，聯交所則可視乎相關

具體事實和情況，在針對個別人士發出損害投資者

權益聲明或董事不適合性聲明時，同步指令採取若

干跟進行動。 

 

為了提高公眾對損害投資者權益聲明的意識及其有

效性，聯交所要求聲明中所述的上市公司的所有公

告和公司通訊中必須及時提及對相關董事或高級管

理人員發出的損害投資者權益聲明，除非及直至個

別人士不再是該相關上市公司的董事或高級管理人

員為止。 

 

所有上市公司應及時考慮其董事的適合性，尤其對

於涉及損害投資者權益聲明的董事，即使該聲明只

針對其在其他上市公司董事職位進行的不當行為。

聯交所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會根據損害投資者權益

聲明中提及的不當行為去評估及確定該人士是否適

合繼續擔任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的職位。聯交所亦

可以通過明確提出某些個別人士不適合擔任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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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董事而公開提出關注。 

 

禁止上市公司使用市場設施 

 

現時，若有上市公司「故意」或「持續」不履行其根

據《上市規則》應盡的責任，聯交所可(i)指令在一

段指定期間內禁止該上市公司使用市場設施；及(ii)

禁止證券商及財務顧問代表或繼續代表該上市公司

行事。因此，該上市公司需要得到聯交所的批准方

可使用市場設施，包括但不限於上市公司發行股票。 

 

為了提高阻嚇作用，聯交所建議（i）取消「故意」

或「持續」不履行的要求；及（ii）擴大制裁範圍，

要求上市公司必須符合指定條件，方可解除制裁。 

 

引入間接責任 

 

在現時紀律機制下，相關人士（包括但不限於上市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主要股

東（「相關人士」）），均有可能受到聯交所的紀律處

分。 

 

因此，聯交所建議在《上市規則》內對「高級管理

人員」作出明確定義，以及擴大其紀律管轄權利，

以使「相關人士」涵蓋（i）上市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的專業顧問的僱員；（ii）結構性產品的擔保人；（iii）

上市公司發行的債務證券的擔保人；及（iv）在不

同情況下向聯交所作出承諾或與聯交所訂立協議的

有關方，令聯交所亦可以在他們未有履行《上市規

則》下的責任時對他們採取紀律行動。可是，現時

紀律機制並無訂明合規標準以涵蓋高級管理人員、

主要股東、專業顧問、授權代表及高持量股東。 

 

為了確保聯交所的紀律機制能持續有效地運作，

聯交所建議參考其他海外交易所及監管機構，對

相關人士違反《上市規則》引入間接責任。在評估

間接責任時，聯交所會考慮該人士是否「因其作為

或不作為導致違反《上市規則》，又或在知情的情

況下參與違反《上市規則》」。根據諮詢文件，僅於

相關個別人士作出行為導致違反《上市規則》，或在

知悉有關行為等同違反《上市規則》但仍參與其中

的有限情況下，方須承擔間接責任。以上情況包括

但不限於（i）財務總監須就上市公司未有及時披

露股份押記、未有及時於刊發業績公告前取得核數

師同意或業績公告嚴重失實承擔間接責任；（ii）

董事會秘書須就有關控股股東股份轉讓的公告嚴

重失實承擔間接責任；及(iii)上市公司主要股東

須就上市公司違反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承擔間接

責任。   

 

聯交所實行制裁的管轄權 

 

根據《上市規則》第 2A.09 條，任何相關人士違反

《上市規則》，聯交所可就任何相關人士違反《上市

規則》的行為施加制裁。但倘若有人未有遵守由上

市科、上市委員會或上市覆核委員會施加的規定，

聯交所現時並無可行使的紀律制裁。因此，聯交所

建議（透過直接或間接責任）對不遵守上市科、上

市委員會或上市覆核委員會施加的規定的人士實施

制裁。 

 

提供資訊的責任 

 

雖然任何人士回應聯交所的查詢及調查時有責任要

提供完整、準確及最新的資料，但《上市規則》對

此並無明文規定。有鑑於此，聯交所建議列入一項

條文，以明確和提高有關人士對相關責任的意識。

即使聯交所沒有要求特定的資訊，接受聯交所調查

和查問的有關人士應提供所有相關資訊以及確保所

提供的資訊是完整、準確及最新，而遵守有關責任

與專業操守的相關要求不應抵觸。 

 

董事、監事、保薦人、合規顧問及獨立財務顧問均

有責任就聯交所的調查及查詢給予合作。 

 

結論 

 

通過修改現時《上市規則》紀律機制的建議方案，

聯交所旨在加強其紀律權力。尤其是在新機制下，

聯交所將獲得更廣泛的管轄權以實行制裁及將有一

系列漸進分級制裁可供採用，以及上市公司與相

關人士須為不當行為或違反《上市規則》負上更多

責任。面臨潛在紀律制裁的個別人士或上市公司應

提前計劃，並考慮就任何監管問題諮詢有經驗的專

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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